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專案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相關內容均詳列於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

如有疑義請洽詢銷售人員以詳細說明。

本商品經合作金庫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

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合作金庫人

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消費者於購買本保險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保險商品(2年繳)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7.555%，最低3.326%；如要詳細了解其他

相關資訊，請查閱合作金庫人壽網址https://my.tcb-life.com.tw或洽免費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3-133、電子信箱(email)：

tw_service@tcb-life.com.tw、您的業務員或親至合作金庫人壽（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87號5樓）查詢，以保障您的權益。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

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

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參考合作金庫人壽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      

本保險商品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其增值回饋分享金依宣告利率變動，本保險商品之宣告利率將隨經濟環境波動，除契約另有約定

外，合作金庫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須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本商品為複利增額型壽險商品，其保單借款利率屬短期利率且具變動性，通常高於保單預定利率，保戶辦理保單借款必須支付高

於按保單預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中途解約亦可能有損失或無法獲得複利增值。

要保人投保時，招攬人員應主動出示其具備主管機關規定銷售資格之證件，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及詳細解說保險商品之內容；招攬

人員如未主動出示告知，要保人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合作金庫人壽保留最終核保通過與否之權利。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與實質課稅原則認定，可能影響本險所涉稅賦(如遺產稅)課徵。

為充分了解客戶，高齡客戶(65歲以上之要保人、被保險人、繳交保險費之人)投保本商品者需填寫高齡投保評估量表，若評估結

果顯示其欠缺辨識不利投保權益之能力或保險商品不適合，合作金庫人壽不予承保。

本廣告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客戶投保前應詳細閱讀保單條款內容。
本廣告係由合作金庫人壽所規劃印製，並同意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2

合 作 金 庫 人 壽

合作金庫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已登載於公司網站（https://my.tcb-life.com.tw），並於合作金庫人壽營業處所

（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87號5樓）提供電腦設備供公開查閱下載。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

(合利超旺)第1頁/共6頁
                                        Control No：MKT01-11409-01180

   114.09版

商品名稱：合作金庫人壽合利超旺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
備查文號：民國114年09月01日 合壽字第1140004034號
因本商品各項保險金給付成本之計算已考慮死亡脫退因素，故給付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時，其他未給付部分無解約金。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16歲前之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及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０5０1 ０2 ０3 ０4

0~87歲皆可投保，繳
費2年即擁有終身保
障，且有機會享增值
回饋分享金。  
 

額外提供特定意外身
故保障(註)，出外旅遊
更安心。
(註)保險年齡到達16歲起。

提供增加基本保險金
額選擇權，可依人生
各階段需求增加保
障。   

指定保險金可選擇分
期定期給付，守護心
愛家人不中斷。  
 

   

生命末期提前給付，
實現生前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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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別／單位：新臺幣／元）

註1：本範例宣告利率假設僅作為試算參考，且本範例各相關數值係假設各年度之宣告利率維持不變且無其他保單變更

所試算得出，本範例各相關數值僅供參考，並非保證；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合作金庫人壽定期宣告而改

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未來應以實際辦理時計算金額為準，各項給付條件

之詳細內容請參詳保單條款。

註2：上表各項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之年度末相關數值，係已包含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各項實際給付

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準。

註3：上表所列保單年度末之保單現金價值(解約金)，係為領取祝壽保險金後之數額。

註4：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數值，係已包含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之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40歲何先生欲投保「合作金庫人壽合利超旺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基本保險金額為新

臺幣(以下同)925,904元，繳費2年期，表定年繳保險費為515,358元，首期及續期保險費採自動轉帳方

式繳費享1.0%保費折扣及高保費折扣2.0%，共計享有3.0%折扣後實繳年繳保險費為500,000元，相關

範例數值如下：

假設投保後未來每年宣告利率為2.75%不變情況下，每年之增值回饋分享金(非保證給付)選擇方式皆為

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

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

保
單
年
度
末

　

　

　

　

　

　

　

　

　

　

　

　

　

　

　

　

　

　

　

　

　

　

　

　

　

　

　

　

　

　

　

　

　

　

　

　

　

　

　

　

　

　

　

　

　

　

　

　

　

　

　

　

　

　

　

　

　

　

　

　

　

　

　

　

　

　

　

　

　

　

　

　

　

　

　

　

　

　

　

　

累積實繳
保險費

基本保險金額  

500,000  

1,000,000 

689,150 

1,362,190 

1,374,782 

1,387,467 

1,400,152 

1,412,744 

1,425,429 

1,438,022 

1,450,614 

1,463,206 

1,370,801 

1,371,634 

1,394,689 

1,518,575 

1,640,702 

1,803,383 

323,048 

778,407 

972,199 

981,088 

990,069 

999,050 

1,018,124 

1,027,198 

1,036,179 

1,045,160 

1,142,380 

1,246,915 

1,367,375 

1,488,761 

1,640,702 

0 

7,238 

23,567 

40,181 

57,086 

74,288 

91,790 

109,598 

127,718 

146,155 

164,916 

371,562 

617,350 

909,707 

1,257,448 

1,671,070 

2,163,053 

12,056 

34,674 

59,662 

85,547 

112,333 

140,059 

168,720 

198,366 

228,987 

260,620 

550,120 

914,524 

1,370,324 

2,062,288 

2,961,136 

4,212,978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70

保
險
年
齡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9

69

79

89

99

109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A)

保單現金

價值

(解約金)

 (B)

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

對應之身

故/完全失

能保險金

(C)

7,535 

24,767 

42,616 

61,105 

80,238 

100,042 

120,514 

141,690 

163,562 

186,157 

458,433 

831,385 

1,343,455 

2,021,851 

2,961,136 

0 

701,206 

1,396,864 

1,434,444 

1,473,014 

1,512,485 

1,552,803 

1,594,149 

1,636,388 

1,679,601 

1,723,826 

1,920,921 

2,286,158 

2,765,013 

3,580,863 

4,601,838 

6,016,361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保單現金

價值

(解約金)

(D)

330,583 

803,174 

1,014,815 

1,042,193 

1,070,307 

1,099,092 

1,138,638 

1,168,888 

1,199,741 

1,231,317 

1,600,813 

2,078,300 

2,710,830 

3,510,612 

4,601,838 

0 

給付祝壽保險金6,016,361元

增值回饋分享金    合計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A)+(C)

保單現金

價值

(解約金)

(B)+(D)

279,943 

284,841 

289,826 

294,897 

300,058 

305,308 

310,651 

316,087 

321,618 

327,246 

389,240 

462,976 

550,683 

655,006 

779,092 

926,687 

特定意外

身故保險金

範例說明 

情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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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本範例宣告利率假設僅作為試算參考，且本範例各相關數值係假設各年度之宣告利率維持不變且無其他保單變更

所試算得出，本範例各相關數值僅供參考，並非保證；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合作金庫人壽定期宣告而改

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未來應以實際辦理時計算金額為準，各項給付條件

之詳細內容請參詳保單條款。

註2：上表各項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之年度末相關數值，係已包含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各項實際給付

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準。

註3：上表所列保單年度末之保單現金價值(解約金)，係為領取祝壽保險金後之數額。

註4：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數值，係已包含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之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增值回饋分享金    合計    

（幣別／單位：新臺幣／元）

註1：本範例宣告利率假設僅作為試算參考，且本範例各相關數值係假設各年度之宣告利率維持不變且無其他保單變更

所試算得出，本範例各相關數值僅供參考，並非保證；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合作金庫人壽定期宣告而改

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未來應以實際辦理時計算金額為準，各項給付條件

之詳細內容請參詳保單條款。

註2：上表各項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之年度末相關數值，係已包含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各項實際給付

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準。

註3：上表所列保單年度末之保單現金價值(解約金)，係為領取祝壽保險金後之數額。

註4：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數值，係已包含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之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60歲何先生欲投保「合作金庫人壽合利超旺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基本保險金額為新

臺幣(以下同)941,465元，繳費2年期，表定年繳保險費為515,358元，首期及續期保險費採自動轉帳方

式繳費享1.0%保費折扣及高保費折扣2.0%，共計享有3.0%折扣後實繳年繳保險費為500,000元，相關

範例數值如下：

假設投保後未來每年宣告利率為2.75%不變情況下，每年之增值回饋分享金(非保證給付)選擇方式皆為

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

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

保
單
年
度
末

　

　

　

　

　

　

　

　

　

　

　

　

　

　

　

　

　

　

　

　

　

　

　

　

　

　

　

　

　

　

　

　

　

　

　

　

　

　

　

　

　

　

　

　

　

　

　

　

　

　

　

　

　

　

　

　

　

　

　

　

　

　

　

　

　

　

　

　

　

　

　

　

　

　

　

　

　

　

　

　

累積實繳
保險費

基本保險金額  

  500,000   

1,000,000 

515,358 

1,065,738 

1,075,530 

1,085,227 

1,095,018 

1,104,621 

1,114,318 

1,124,015 

1,133,524 

1,143,033 

1,162,239 

1,265,517 

1,367,195 

1,502,861 

319,816 

775,108 

967,920 

976,676 

985,431 

994,187 

1,013,016 

1,021,772 

1,030,528 

1,039,095 

1,139,455 

1,240,663 

1,367,195 

0 

7,318 

23,922 

40,817 

58,007 

75,498 

93,293 

111,401 

129,826 

148,572 

167,648 

377,756 

627,670 

924,934 

1,278,512 

8,954 

27,080 

46,627 

66,865 

87,806 

109,468 

131,854 

154,990 

178,890 

203,536 

466,342 

843,687 

1,343,189 

2,040,889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保
險
年
齡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9

89

99

109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A)

保單現金

價值

(解約金)

 (B)

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

對應之身

故/完全失

能保險金

(C)

7,462 

24,618 

42,388 

60,786 

79,824 

99,516 

119,867 

140,900 

162,627 

185,033 

457,198 

827,144 

1,343,189 

0 

524,312 

1,092,818 

1,122,157 

1,152,092 

1,182,824 

1,214,089 

1,246,172 

1,279,005 

1,312,414 

1,346,569 

1,628,581 

2,109,204 

2,710,384 

3,543,750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保單現金

價值

(解約金)

(D)

327,278 

799,726 

1,010,308 

1,037,462 

1,065,255 

1,093,703 

1,132,883 

1,162,672 

1,193,155 

1,224,128 

1,596,653 

2,067,807 

2,710,384 

0 

給付祝壽保險金3,543,750元

增值回饋分享金    合計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A)+(C)

保單現金

價值

(解約金)

(B)+(D)

284,635 

289,616 

294,685 

299,842 

305,089 

310,427 

315,860 

321,387 

327,011 

332,734 

395,766 

470,741 

559,920 

665,993 

特定意外

身故保險金

範例說明 

情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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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給付項目 內容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三所列完全失能等級之一者並經醫院

醫師診斷確定後，合作金庫人壽按其身故當時或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完全失能當時，分別以

「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下列三者中之最大值，再依其總和計算「身

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當年度保障係數」。

三、「應繳保險費總和」。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起，以乘客身分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約

定的特定意外傷害事故，自特定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因特定意外傷害事

故死亡者，合作金庫人壽除給付「身故保險金」外，另按身故日之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二者加總之值的百分之三十給付「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到達「保險年齡」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合

作金庫人壽應分別按前一保單年度末之「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下列

二者之較大值，再依其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繳費期滿後，被保險人符合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生命末期」狀態時，

合作金庫人壽按被保險人申請提前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金額給付「生命

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該項保險金最高金額以本契約當年度「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

金」的百分之九十及新臺幣三千萬元二者中較小者為限。

身故保險金或喪

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生命末期提前給
付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特定意外身故保
險金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且累積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若被保險人於承保當時係以標準體承保者，

於保險年齡達六十五歲(不含)前，要保人得不具被保險人之可保性證明，依下列各款約定之

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向合作金庫人壽申請增加本契約之基本保險金額：

一、於本契約第五保單週年日、第十保單週年日及第十五保單週年日時，各得增加本契約生

效當時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五。

二、本契約達第五保單週年日，且於被保險人結婚後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得增加本契約生效

當時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五，以一次為限。

三、本契約達第五保單週年日，且於被保險人婚生子女出生後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得依該次

婚生子女人數各增加本契約生效當時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五，以一次為限。

增加基本保險金
額選擇權

※上述三款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可分別行使，但增加後之基本保險金額不得逾本契約生效當時基本保險金額之兩倍，亦不得逾本契約

最高承保金額，且每次行使所增加之基本保險金額須無條件捨去至萬元為單位。

※要保人為增加基本保險金額之申請時，須補繳已經過保單年度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

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及「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同時有保單條款附表三所列兩項以上完全失能時，合作金庫人壽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特定意外傷害事故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於搭乘陸上、水上或空中大眾交通工具期間發生之意外傷害事故。

※合作金庫人壽依保單條款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

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如要保人有指定分期方式給付「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改依

保單條款第十八條約定辦理。

註1：本範例宣告利率假設僅作為試算參考，且本範例各相關數值係假設各年度之宣告利率維持不變且無其他保單變更

所試算得出，本範例各相關數值僅供參考，並非保證；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合作金庫人壽定期宣告而改

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未來應以實際辦理時計算金額為準，各項給付條件

之詳細內容請參詳保單條款。

註2：上表各項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之年度末相關數值，係已包含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各項實際給付

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準。

註3：上表所列保單年度末之保單現金價值(解約金)，係為領取祝壽保險金後之數額。

註4：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數值，係已包含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之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增值回饋分享金    合計    

保障內容 

(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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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規則 

繳費年期

保險期間

繳費方式

自動轉帳折扣

高保費折扣

2年期

至保險年齡110歲

0歲~87歲

1.首期：匯款、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

2.續期：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

1.最低保額：新臺幣4.5萬元

2.最高保額：

   15足歲(不含)以下：新臺幣1,000萬元

   15足歲(含)以上：新臺幣2.1億元

※其他未規範事宜，依合作金庫人壽現行各項投保規則辦理。

保費

新臺幣25萬元(含)以上

新臺幣50萬元(含)以上

保險費折扣率

1.0%

2.0%

增值回饋分享金

(非保證給付)

被保險人

保險年齡

1.「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年度屆滿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合

作金庫人壽按本契約各該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1.00%)之差值，

乘以各該年度期末壽險部分總保單價值準備金後所得之金額。宣告利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

定利率，則以本契約之預定利率為準。

2.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合作金庫人壽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之方式給付「增值回饋分

享金」。

1.繳費期間內：增值回饋分享金將以抵繳保險費方式辦理。

2.繳費期滿後：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按各保單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以

日單利年複利方式儲存生息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的保單週年日時，

並以此累積之金額，作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自該保單週年日當日起生效之

增額繳清保險金額。

第1-6保單年度

第7保單年度起

(三擇一)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現金給付 儲存生息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

滿16歲後

未滿16歲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 (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投保年齡

投保金額

1.首/續期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者，享有保險費折扣1.0%。

2.新契約首期應繳保險費全額以匯款方式繳交且續期繳費方式採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

轉帳，並於新契約受理時一併檢附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者，享有首期保險費折扣

1.0%。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專案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相關內容均詳列於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

如有疑義請洽詢銷售人員以詳細說明。

本商品經合作金庫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

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合作金庫人

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消費者於購買本保險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保險商品(2年繳)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7.555%，最低3.326%；如要詳細了解其他

相關資訊，請查閱合作金庫人壽網址https://my.tcb-life.com.tw或洽免費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3-133、電子信箱(email)：

tw_service@tcb-life.com.tw、您的業務員或親至合作金庫人壽（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87號5樓）查詢，以保障您的權益。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

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

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參考合作金庫人壽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      

本保險商品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其增值回饋分享金依宣告利率變動，本保險商品之宣告利率將隨經濟環境波動，除契約另有約定

外，合作金庫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須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本商品為複利增額型壽險商品，其保單借款利率屬短期利率且具變動性，通常高於保單預定利率，保戶辦理保單借款必須支付高

於按保單預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中途解約亦可能有損失或無法獲得複利增值。

要保人投保時，招攬人員應主動出示其具備主管機關規定銷售資格之證件，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及詳細解說保險商品之內容；招攬

人員如未主動出示告知，要保人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合作金庫人壽保留最終核保通過與否之權利。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與實質課稅原則認定，可能影響本險所涉稅賦(如遺產稅)課徵。

為充分了解客戶，高齡客戶(65歲以上之要保人、被保險人、繳交保險費之人)投保本商品者需填寫高齡投保評估量表，若評估結

果顯示其欠缺辨識不利投保權益之能力或保險商品不適合，合作金庫人壽不予承保。

本廣告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客戶投保前應詳細閱讀保單條款內容。
本廣告係由合作金庫人壽所規劃印製，並同意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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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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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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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紅人壽保險單資訊揭露：

本商品各保單年度末之解約金及生存金與加計利息之應繳保險費

累積值之比例關係如下： 

1

2

3

4

5

10

15

20

61.4

73.2

90.0

89.3

88.7

86.4

83.2

80.1

61.4

73.2

89.9

89.3

88.7

86.4

83.3

80.3

61.7

73.7

90.5

89.8

89.0

86.5

83.0

79.7

61.7

73.7

90.5

89.8

89.1

86.8

83.5

80.5

60.7

73.3

89.9

89.1

88.4

85.8

82.5

79.2

61.0

73.3

90.0

89.3

88.6

86.2

83.0

79.8

投保年齡 5

保單年度 女性男性

35 65

女性男性 女性男性

範例(2年繳)：% 

※本試算表僅供參考，實際數值依利率而變動。
※依據上表所示，提早解約將不利於保戶。

 

ΣGPt (1+i)
m-t+1

CV +m ΣEnd (1+i)t

m-t

i：

CVm：

G P t：

Endt：

m：

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初

(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利率之平均值。

(本年度所用數值為1.72%)。

第m保單年度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年末解約金。

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但無生存保險金之給付者，其值為0。

應揭露之年期 m=1∼5、10、15、20。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長期以來擔任基層金融機構之主要資金往來銀行，對
國內金融體系之穩定具重要地位。於民國93年11月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掛
牌上市，民國94年4月完成民營化。為強化競爭力、擴大經營規模暨提升
經營綜效，於民國95年5月1日與中國農民銀行合併，為全國通路數最多
之商業銀行，存、放款市占率位居國內領先地位。
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2)2173-8739

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BNP Paribas Cardif TCB Life Insurance Co., Ltd.) 係由合作
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1%及法商法國巴黎保險控股公司持股49%，共同合資成
立。結合銀行通路厚實之客戶基礎，與法商法國巴黎保險關於銀行保險業務之專業知識與
國際多元經驗，共同拓展銀行保險業務，經營各項人身保險業務，提供客戶完善良好之保
險商品，包含人壽、年金、傷害及健康保險，並著重資產累積及退休之資產配置，以專業
、誠信及創新精神給予客戶最佳服務及保障，使客戶擁有完善保險規劃，保障優質人生。

本保險專案係由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規劃、提供及承保，登錄於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具備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之行員招攬、推介，並提供相關業務之代收服務。

免費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3-133
公司名稱：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87號5樓．電話：(02)2772-6772
合作金庫人壽網址：https://my.tcb-life.com.tw

注意事項 


